汕头市外来施工企业办理工程投标

备案登记须知

1、外来企业向汕头市建设局提交参加工程投标的书面申请（须写明参投工程项目的名称）;

2、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副本的复印件（原件备查）;

3、《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》副本的复印件（原件备查）;
4、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副本的复印件（原件备查）;

5、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证明书;

6、被委托人的工作证；

7、企业与被委托人签订的劳动合同。截止报名之日止，其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不少于壹年，且自报名之日起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关系有效期不少于壹年；

8、企业已为被委托人缴纳的社保证明。即由社保机构签发的《职工养老保险手册》或其他有效证明文件，要求截至报名之日止，缴纳的社保基金时间不少于壹年。

上述所有资料应按顺序装订成册，成册后的资料要求有封面、目录，原件核验后退回。

办理地点：汕头市建设局 19楼1901室      咨询电话：85618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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